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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让用途、年限：5 宗地块出让用途均为二类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均为伍拾年；自交付

土地之日起算。

三、出让方式：不设保留底价，公开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出让对象：根据瑞安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瑞开发委〔2015〕118 号文件精神，竞买

人须符合以下具体地块准入要求：

五、企业登记注册要求：竞得人的企业登记注册地不在瑞安的，须在成交后半年内，在瑞安

市内登记成立由原公司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新公司，并进行税务和统计登记，接受本市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新公司需符合竞买资格条件。出让人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先

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办理新公司登记注册手续后，再与

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变更协议》，由新公司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六、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七、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6日16:00。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人一次

性缴纳，不可他人代缴，凭银行出具的有效凭证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算窗口换取保证

金缴纳收据。

八、项目开竣工时间：竞得人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工、竣工。

开工时间以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实际进场施工为准，竣工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不得分期建

设。竞得人在项目开工、竣工时，应向出让人书面申报，对不执行建设用地开竣工申报制度和

不能按期开竣工的，将向社会公示，计入诚信档案，出让人并有权限制其参加瑞安市土地招拍

挂活动。

九、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缴纳要求：竞得人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一次性缴纳地价款和履约

保证金。不按时缴纳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的必须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

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

合同，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要求竞得人赔偿损失。

地价款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受让人向规划

建设部门交纳，耕地占用税及契税由竞得人向地税部门交纳。

十、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制度：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按土地成交价款的10%收取，履约保

证金根据项目履约情况，由市财政部门凭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核意见函，分二次返还；按

期开工的返还 50%，按期竣工投产的再返还 50%，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未开工、未竣工的，市

财政部门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函，将相应比例的履约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后缴入国库。

十一、交付土地：本次挂牌活动的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前应自行到出让地块的现场进行详细

勘查，充分了解本次出让地块及周边的通水、通电、通路、地质、环境等情况，一旦提交申请即

视为对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地没有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竞得

人按时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和有关违约金后，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地。在办理交付土地手

续后，受让人方可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和抵押登记。

现场踏勘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3958889369，65605691。

十二、土地出让后有关监管措施
1．受让人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工、竣工，不得分期建设。受让人因非主观原因不能按

期开工、竣工的，应提前30日向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延期开工或竣工的书面申请，经核

实并报市政府批准确认后，开工、竣工及有关经济指标履约时间方可按实际延误时间顺延。

2．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付清全部地价款、履约保证金和有关违约金，办理土地交付

手续后，方可向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

3．受让人以宗地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贷款资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同时相关金融机

构要加强资金监管，如涉及抵押物处置时，新受让对象必须符合市政府相关的准入条件要求，

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抵押权人方可处置转让抵押物。

4．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两年内转为投产初始运行期，受让人在投产初始运行期满后3个月

内，由受让人书面申请，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有关部门综合对约定的投资强度、亩均产

值、亩均税收等主要指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给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对约定投产初始运

行期未满的或综合验收不合格的，受让人不得转让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如遇特殊情况需

报市政府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研究决定。

5．工业用地出让后，未经综合验收（包含工程竣工、用地复核、投入产出三项验收）合格

的，企业确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市人民政府优先实行收购，收购价格

按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土地价格、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厂房的重新购置

价格三项之和的价格对土地受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予以收购，终止出让合同，收回土

地使用权，但市场价低于原土地出让价格时，收购价格不得高于市场价。若市政府放弃收购

的，则土地受让方新进项目也必须符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工业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核意

见书”方可办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6．受让人要与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工业产业项目管理合同，明确投资项目建设内

容和投资强度，亩均产值和亩均税收等相关条件。

十三、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应于2015年10月26日16:00前凭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外滩满庭芳大楼三楼）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携带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申请人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以及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申请的，

须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十四、挂牌时间、地点：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8 日 16：00 在瑞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挂牌。

十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及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须于2015年10月

26日16:00前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十六、银行账户与联系方式：
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瑞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192451010400102831030

联系、咨询电话：0577-65879516，0577-65879525

网址：www.raztb.com

特此公告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9月29日

瑞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瑞安经济开发区阁巷新区5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挂牌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编号

2015CG008

2015CG009

2015CG010

2015CG011

2015CG012

地块名称

阁巷新区100号地块

阁巷新区101号地块

阁巷新区102号地块

阁巷新区103号地块

阁巷新区104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东三路以南，围五路以东

围海大道以西，东三路以北，横二河以南

围二路以西，东一路以北，横一河以南

围一路以西，纳潮河以东

围海大道以西，东三路以南，火车站东路以北

用地面积（㎡）
16666.7

15755.0

14582.6

8452.5

109099.4

出让面积（㎡）
16666.7

15755.0

14582.6

8452.5

109099.4

用途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二类工业

容积率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1.2且≤2.5

建筑密度

≤55%

≤55%

≤55%

≤55%

≤55%

建筑面积

≤41666.7㎡且≥2000.0㎡
≤39387.5㎡且≥18906.0㎡
≤96456.5㎡且≥17499.1㎡
≤21131.3㎡且≥10143.0㎡

≤272748.5㎡且≥130919.3㎡

序号

1

2

3

4

5

地块

阁巷新区100号地块

阁巷新区101号地块

阁巷新区102号地块

阁巷新区103号地块

阁巷新区104号地块

用地面积（亩）

25

23.6325

21.8739

12.6787

163.6491

产业要求

符合环保要
求的工业及
配套项目

资格条件

一、阁巷新区100#、101#、102#、
103#、104#地块申报条件：瑞安市国
有全资公司。

二、上述企业计划投资的工业项
目投资强度须达到250万元/亩以上，
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原企业产出水平的
基础上，新增用地亩均年产值和亩均
年税费要分别达到500万元/亩和20
万元/亩以上。

编号

2015CG008

2015CG009

2015CG010

2015CG011

2015CG012

地块

阁巷新区100
号地块

阁巷新区101
号地块

阁巷新区102
号地块

阁巷新区103
号地块

阁巷新区104
号地块

出让面积
（㎡）

16666.7

15755.0

14582.6

8452.5

109099.4

起始地价
（万元）

950

898.035

831.2082

481.7906

6218.665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90

179.607

166

96

1244

建设进度履约保证金
（万元）

95

89.8035

83.12082

48.17906

621.86658


